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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的体系效应下，应收账款质押的对外效力得以重构。《民法典》沿袭《物权法》的登记生效主
义，但实践中采取登记对抗主义。保理合同以债权让与为基础，在保理规则影响下，应收账款质押、债权

让与、保理竞存时，遵循登记优先，通知次优，未登记未通知的，比例分割债权的规则，登记办法限缩可

登记的债权范围，上述规则适用范围因此限缩。通知并非应收账款质权设立要件，乃其保全手段之一，司

法解释规定的核实与通知有别，二者主体不同，核实使债务人负担回复义务，债务人接到质押通知后，应

收账款债权变动受限，包括债务人抵销权的行使。司法解释确认应收账款质权人对债务人有收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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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ernal effectiveness of pledges of receivables has been reconfigured by the systemic effect of 
The Civil Law. The Civil Law follows the registration validity doctrine of The Property Law, but 
adopts the registration adversarial doctrine in practice. The factoring contract is based on th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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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ment of claim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ing rules, when the pledge of receivables, 
assignment of claims and factoring compete, the rules of priority of registration, second priority of 
notification, and proportional division of claims in case of non-registration and non-notification 
are followed, and the registration method restricts the scope of registrable claims, and therefor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above rules is restricted. Notification is not the establishment of 
accounts receivable pledge, but one of the means of preservatio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verification and notific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ubjects,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debtor’s obligation to respond to the debtor to receive notice of the pledge, the accounts receiva-
ble claims are limited, including the exercise of the debtor’s right of set-off. The judicial interpre-
tation recognizes the right of the pledgee of the receivables to collect from the deb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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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以债权为标的融资方式主要有两种：债权担保和债权让与。《物权法》第 223 条第 6 项、第 228 条创造

性地在我国构建了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的法律框架，确立了应收账款作为权利质押标的以及登记生效主义的法

律构造。《民法典》沿袭了《物权法》的登记生效主义，并进一步将客体扩张至将来债权。此外，《民法典》

首次明定保理合同为有名合同，于合同编第二分编专设章节对其交易规则予以规定。保理以债权让与为基础，

与《民法典》第 545 条至第 550 条共同构成《民法典》的债权让与体系。《民法典》作为统一的体系化的法

典，并非各编条文的简单相加，毋宁是各编条文的有机组合，单个条文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体系效应。应收

账款质押与债权让与存在法律关系的同构性、制度功能的同质性、规范路径的同一性[1]。根据人大法工委

的说明，保理合同部分的规则起到补充债权让与一般规则的作用[2]。但三者多处规定冲突，例如：登记的

效力、通知的效力、对应收账款债权人处分的限制程度等。相似的结构，不同的规定，必然引发学界和司法

实践关于保理合同、债权让与规定的体系效应对应收账款质押法律构造影响的广泛讨论。 
应收账款质押涉及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对内效力指出质人与质权人之间的效力；对外效力指对应收

帐款债务人和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效力。本文将以应收账款质押的对外效力为切入点，观察在民法典的体

系效应下应收账款质押的法律构造，对待条文中的矛盾如何化解，以使《民法典》成为科学有机的整体。 

2. 应收账款质押对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效力 

应收账款质押采取登记生效主义，经登记可使质权产生，并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其中应包括同

一应收账款上存在的其他权利人，如应收账款债权的受让人，但法律为二者安排不同的公示制度，原分

别规定于《合同法》和《物权法》，二者规则冲突难以调和，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并不必然可对抗应收

账款债权的受让人。 

2.1. 债权让与和应收账款质押生效规则的割裂 

2.1.1. 应收账款质押生效规则 
《物权法》第 228 条确定应收账款质押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有别于动产质押的交付生效和债权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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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成立主义，应收账款质押在质押合同成立后尚需完成登记方产生权利质权。《民法典》沿袭了《物

权法》的登记生效主义，并去除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书面要求。 
应收账款质押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同于不动产登记，也就是说，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应在登记生

效主义之下进行制度设计，登记簿应如不动产登记簿般具公信力[3]，但实践中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制度却

与此相左。根据《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我国的应收账款质押采取的是声明登记制，“其登

记的并非质押合同，而是一份简化的、仅包含债权人和债务人姓名以及应收账款简单描述的融资声明文

件，登记机构对其不进行任何实质审查，也不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负责”[4]。声明登记制源于美国统一

商法典，由于登记机关只履行最简单的管理职能，并不负责登记文件的实体审查，如果其他利害关系人

想知晓担保的具体信息，只能向担保人或担保权人询问，登记簿缺乏产生公信力的现实基础[5]。与此相

反的是不动产登记，作为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直接决定着不动产物权的发生、移转、变更

和消灭。为了保障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物权变动与实际权利状况相一致，登记机关必须对物权变动进行实

质性审查，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原理由此具有现实基础。 
由此可见，在现实中，我国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制度奉行的是登记对抗主义的做法。 

2.1.2. 《民法典》颁布之前债权让与和应收账款质押生效规则 
《民法典》颁布之前，债权让与的对内效力采取合同成立主义[6]，即合同成立时，债权让与即在债

权让与人和债权受让人之间生效，而无需另外的公示为其特别生效要件。但在对外效力上却有分歧。 
首先是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效力，《合同法》第 80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

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对此，我国学说与司法实务比较统一，均认为债

权让与后，通知债务人前，债权受让人不得对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仍可向原债权人履行债务，其履

行行为能发生清偿效果。 
其次是债权让与对于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效力，《合同法》对此付之阙如，通说观点是采取合同

成立说，即合同成立时，债权让与亦对第三人产生效力。经典民法理论认为债权不得善意取得，在债

权让与合同成立后，即使债权出让人又将债权出让给善意第三人，该善意第三人仍不能取得债权。据

此，在债权多重让与的场合，依据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确定债权的归属，其理由主要在于：《合同法》

没有对债权转让对第三人的效力作特别规定，那么应当按照法律行为生效的一般理论确定债权转让的

生效时间[5]。 

2.1.3. 《民法典》对债权让与生效规则的重构 
1) 保理合同的性质 
根据《民法典》第 761 条规定保理合同是“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 催收、应收账

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可见在保理交易中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是其核心环节。 
保理分为无追索权的保理和有追索权的保理。在无追索权的保理中，“保理人受让债权并享有债权

的全部清偿利益、负担债权不能受偿的风险，作为债权让与之对价的融资款为买取债权的价款”[7]，因

此，学界和司法实践均认可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本质上是债权买卖合同 1。对于有追索权的保理，我国学

说和司法实践形成了让与担保和间接给付两种观点，两种理论构成的区别在于：其一，保理人权利的行

使顺序不同。在间接给付理论构造下，保理人有义务优先就他种给付变价受偿，即优先收取受让的应收

账款债权，以实现保理合同款项返还。相反，在让与担保理论构造下，保理人无义务优先收取受让的应

收账款债权，可以选择向应收账款债权出让人主张保理款项返还。其二，被转让债权成立时间的要求不

 

 

1参见“鑫晟保理有限公司诉上海特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载《人民司法·案例》2016 第 3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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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间接给付要求被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应为即存债权，让与担保则不然，被转让债权可与被担保债权

同时成立，甚至后于其成立。《民法典》766 条第 1 句规定：“当事人约定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可

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

收账款债权。”意味着没有限制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先后顺序，因此不能解释为间接给付，司法实践也多

采取让与担保的理论构造 2。 
综上所述，保理合同以债权让与为基础，《民法典》中保理合同的部分规则也是债权让与的规则。 
2) 保理合同规则的类推适用 
虽确定保理合同与债权让与之关系，但保理合同相关规则位于合同分编，债权让与位于合同通则编，

理论上，二者是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不禁令人质疑保理合同相关规则能否适用或类推适用于一

般的债权让与。 
本文认为应结合规范目的、利益衡量将保理合同部分规则适用或类推适用于一般的债权让与，补充

一般的债权让与的规则漏洞，完善债权让与规则体系。其理由主要在于：首先，细究《民法典》关于保

理合同和债权让与的规定可知许多保理合同的规范内容并非仅在保理领域发生，例如：债权多重让与、

债权变动后的变更、债务人对债权真实性的许诺等，但在一般的债权让与规则中缺乏相关规定，规范的

缺失并非立法者有意为之，更多是因为司法审判焦点多集中于保理案件。其次，从立法技术上看，“《民

法典》不是完全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式从抽象到具体设计规则，而是根据保理业务中常见问题汇总到在

一处……因此，在这种立法模式下，不能过于拘泥条文在法典中的外部体系位置”[8]。 
3) 规则重构下的冲突化解 
如前所述，根据规范目的、利益衡量，部分保理合同规则应适用或类推适用于一般的债权让，由此

引发的体系效应会重构部分债权让与的规则，其中就包括债权让与的生效规则。 
债权让与和应收账款质押同为重要的债权融资方式，在同一应收账款上，二者难免发生重合，例如

应收账款债权人让与应收账款债权后又将其出质并办理抵押登记。在合同成立主义下，债权让与合意成

立时，债权已归受让人所有，依据经典民法理论，债权不得善意取得，意味着其后的应收账款质押即使

办理登记也不能取得质权，但物权优先于债权，且质押有登记作为公式方式，以为无权处分且不得善意

取得似欠妥当。 
基于二者制度功能的同质性、法律关系的同构性、规范路径的同一性[1]，在交易实践中，二者的

冲突案型比比皆是，在保理合同规则对债权让与规则的重构下，二者的冲突有了新的解决之道。《民

法典》第 768 条确规定了同一应收账款上多个保理合同竞存时的优先顺序，确立了“登记优先、通知

次优的规则，在未登记也未通知时，引入了按比例分割债权的规则”[8]。《担保制度解释》第 66 条规

定了同一应收账款上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让与时同样适用“登记优先、通知次优，均

未登记未通知时按比例分割”的规则。在该规则构造下，债权让与可以办理登记，并获得对抗效力，

有效解决上述冲突。 

2.2. 应收账款让与登记客体的不当限缩 

债权让与规则的重构使得债权让与和应收账款质押的矛盾得以部分解决，但现行法对应收帐款让与

登记客体的不当限缩却令稍有缓和的现实再生裂痕。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 34 条将可得登记的应收账款让与限于“以融资为目的”，而其修订后

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较前者范围更窄，仅限于担保型让与。这就导致实然层面《担保制

 

 

2 参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与福州飞皇贸易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
榕民初字第 128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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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解释》第 66 条第 1 款中的“债权转让”面临着“限缩解释”的窘境。由此，债权让与和应收账款质押

的矛盾仅在担保型应收账款让与的范围内解决，非担保型应收账款让与中竞存权利实现顺序如何？应收

帐款质押是否能对抗在前成立的应收账款转让？并无定论，现实的交易需求并不限于担保型应收账款，

冲突在现实层面必定频生。 
有学者认为“应当对应收账款让与登记的适用范围作划一处理，不论让与目的为何，皆应允许当事

人藉登记获得保护”[9]。较为可行的方案是在以后就《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修订时增设非担

保型应收账款让与登记的准用条款。 

3. 应收账款质押对债务人的效力 

3.1. 应收账款质押中的通知 

3.1.1. 通知并非应收账款质权设立要件 
《德国民法典》第 1280 条将“通知”规定为债权质押之成立要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907 条将

其视为对抗第三人之要件，可见在比较法上，“通知”对于应收账款质权设立、实现、对抗效力有重要

意义。 
我国应收账款质权采取同于动产质权的登记生效主义，仅需登记，质权人即可取得对应收账款的优

先受偿权，而与出质人的债务人无太大关系；同时，我国建立应收账款质押、让与的登记制度，比较法

对于“通知”的倚重，“大体是因为没有践行一般债权质权的登记公示之下的无奈选择”[3]。可见，我

国在现实基础上即与域外国家或地区大相径庭。登记便于交易相对人查询应收账款上的权利负担，规避

风险；在应收账款权利纠纷中，登记为权利实现顺位提供明确标准。登记是应收账款质押公示的最理想

方式。在我国，“通知”对于应收账款质权设立并无意义。 

3.1.2. 通知：保全质权 
“通知”虽非应收账款质权的设立要件，但对其并非毫无意义，它是应收账款质权人保全其质权的

手段[3]。 
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与债务人的给付休戚相关。在欠缺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收账款出质人与债务

人之间的关系不受改变，债务人仍应向出质人履行债务，且能发生清偿效果，质权人没有受领权。若债

务人向出质人清偿，债权即告消灭，应收账款质权因无所依附而消灭。根据《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

办法》第 3 条第 2 款第 5 项的规定，可办理质押登记的应收账款债权系“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一旦

债务人向出质人清偿金钱债务，该笔金钱即与出质人的财产发生混合，因此，应收账款质权不仅因清偿

而消灭，且不得发生物上代位，质权人的质权难免落空。可见，应收账款质权担保功能的发挥，有赖于

质权人对出质的应收账款的控制，而对其控制的关键在于对给付的控制[1]。 
若欲控制应收账款债务人的给付，则需限制债务人在应收账款出质后的清偿。《担保制度解释》第

61 条第 1 款规定应收账款债务人向质权人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后，即使债权消灭，也不免除其责任，

而《民法典》第 557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清偿是债权消灭的事由之一。显然，司法解释与本文采取相同

的态度。那么，应收账款债务人有义务向登记机关查询其债务负担状况，以决定其履行决策吗？未经他

人同意不得使他人负担义务，是民法的基本理念，在应收账款质押中亦然。质押合同在出质人和质权人

之间签订，声明登记制度奉行单方申请主义，无需债务人参与，即可办理登记，债务人未参与应收账款

质押的设立过程，自然不可使其负担查询义务。 
如何调和质权人控制债务人给付和不使债务人受有不利益的矛盾呢？实践中常见的解决之道是借道

债权让与的相关规定。债权让与遵循让与不得使债权人地位下降的原则，在债权让与的一般规则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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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的债权人保护规则，如：债权让与需经通知债务人才能对其生效。但应收账款质押的规则中却缺

失债权人保护的规则，《民法典》之后颁布的《担保制度解释》并未填补此缺口。在司法实践中，法官

常类推适用债权让与规则，即应收账款出质后，出质人有义务通知债务人，冻结其清偿效力 3。该种做法

在学界也不乏拥趸，并将其进一步完善，“如未通知，在应收账款质权可得实现时，质权人则应及时向

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其质权，要求其清偿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债务人负有核实质权，并仅在质权所担保

的债权范围内清偿债务的义务”[3]。 
《担保制度解释》除了在应收账款质押权利竞存时遵循“通知次优”规则外，并未对应收账款质押

中的通知效力予以规定，但第 61 条第 1 款规定质权人负有向债权人核实债务真实性的义务，根据反面解

释，若质权人未核实应收账款真实性的，其不得向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债务人对出质人的清偿有

效。“核实”与“通知”不同，核实的主体是质权人，根据债权让与的规则，通知的主体原则上是出质

人；通知仅需到达债务人即生效，但核实需得到债务人的确认，但若如此，意味着债务人负担回复质权

人的义务，违背了未经他人同意不得使他人负担义务的理念，并且债务人未参与应收账款质权设立过程，

亦未从中获益，却使其负担义务，有失公平。此外，《担保制度解释》第 61 条第 1 款规定债务人在出质

人核实时确认债务真实性的，应对其“确认”负责，反之，则不承担责任，但若债务人未作回应呢？其

是否应承担责任？对此，现有立法并未做出回应。 

3.2. 债务人法定抵销权与应收账款质权的冲突 

《民法典》第 557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抵销是债权消灭的事由之一，如前所述，可办理应收账款质

押登记的皆为金钱债权，金钱债权同质性强，被抵销的可能性大，若被抵销，质权亦会随之消灭，使得

质押财产脱离质权人的控制。在出质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法律优先保护应收账款质权

还是抵销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质权人权利的实现。 
就抵销权的生效主要有三种理论：自动抵销说、抵销溯及力理论和完全形式主义理论[10]，在我国较

有影响力的是后两种理论。抵销溯及力理论的典型立法是《德国民法典》和台湾地区民法典，认为虽抵

销必须以意思表示向对方主张方能生效，但抵销效力的发生并非在主张之时，而是溯及至抵销适状之时。

完全形式主义理论来源自英美法成文法，认为抵销效力的发生不仅依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发生，而且应当

在主张之时(而非溯及至抵销适状之时)生效。 
《民法典》第 566 条规定了法定抵销权的形式要件，但未对其生效时间作具体规定，《九民会纪要》

第 43 条规定抵销溯及至适状时生效，我国学者多赞同此观点，果若如此，应收账款质权与债务人抵销权

之间必有冲突产生。从抵销适状溯及力的角度而言，抵销适状，相关债权的后续变动，如让与、出质，

甚至主动债权罹于诉讼时效，都不影响债务人的抵销权；而从应收账款质押的角度而言，应收账款设质

之后，质权人有权“限制出质人与第三债务人之间的行为”，即未经质权人同意，不得以法律行为使其

应收账款债权消灭或变更。抵销权的行使是一种法律行为，且导致债权消灭，因此非经出质人同意，抵

销对于质权人不生效力。由此可见，两者之间效力冲突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和对债务

人进行抵销通知的关系。 
若债务人的主动债权是在应收账款出质之后取得，“受动债权于债务人对于债权人取得债权以前或

适于抵销以前，有第三人权利之成立时，不得对之为抵销。从而债权人之债权，于债务人取得债权前或

适于抵销前设定质权，或被扣押而债务人于扣押后对该债权人取得债权或其债权之清偿期于扣押后并在

扣押债权之后界至者，不许抵销”[11]，即债务人受到质权的影响，即使抵销适状溯及至出质登记前，也

 

 

3如：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诉福建万家药业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债权上设定质权，

出质应收账款使债权的权利受限，出质人或质权人应当将出质情况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以便于应收账款债务人正确履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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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行使抵销权。 
有困难的是若抵销在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之前适状，质权成立后，债务人可否行使抵销权，消灭

被质押的应收账款债权？对此，史尚宽先生认为，在债权质押设立并通知债务人设质事宜后，出质人及

其债务人不能再对出质债权进行法律行为上的处分，抵销作为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当在此列。当然，对

此不乏反对者，多是从抵销适状溯及力的角度出发，认为抵销适状后，可以对抗其上的质权[12]。此类观

点均忽略质权为物权，且办理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其中就包括应收账款债务人，且债权不具

备公示要件，若允许抵销权对抗质权人的质权，将挫败应收账款质押制度，质权人难以查知应收账款债

权的权利状况，若应收账款办理质押登记后仍可能被抵销，将增加质权人的交易风险和信息查询责任。

再者，债务人虽抵销权受限，但并非消灭，根据抵销适状溯及力理论，抵销适状后不再产生利息债权，

对债务人影响较小。从《担保制度解释》第 61 条第 1 款的文义解释上看，抵销是债消灭的方式之一，属

于该款规范范围，若债务人向质权人确认过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则即使行使抵销权，也不对质权人发生

效力。 

3.3. 质权人直接收取权 

如前所述，质权实现的关键在于质权人对债务人给付的控制，“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质权人直接

行使收取权”[1]。应收账款基于其特性，《民法典》第 436 条规定的质权实现方式对其意义不大，最有

效的方式是直接向债务人收取应收账款债权，“指质权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请求给付而径直优先受偿”

[13]。具体而言，分三种情况：第一，出质应收账款债权先于主债权到期，《德国民法典》规定债务人须

向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给付，或是提存，或是交付法院指定的保管人；第二，出质债权后于主债权到期，

因为债务人并不承担期前给付的义务，债权人无权请求其给付，此时，不得因质权的设立而剥夺第三债

务人的期限利益，作为替代方法《德国民法典》赋予质权人对出质人让与出质债权的请求权；第三，出

质债权与主债权同时到期，债务人仅可向质权人履行债务。 
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和台湾地区民法典均赋予质权人收取权，《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应

收账款质权人的收取权，但学界和实务界对此均持肯定态度[1]。《担保制度解释》第 61 条第 3 款规定

应收账款债务人接到质权人要求向其履行的通知的，质权人有权请求应收账款债务人履行债务，由此，

通过司法解释确定我国应收账款质权人有收取权。我国的应收账款皆为金钱债权，应收账款质权人行

使收取权的，该金钱即归质权人所有，主债务相应消灭。应收账款债权大于主债权的部分，应当返还

出质人所有。 

4. 结语 

《民法典》体系下，应收帐款质押的对外效力得以重构，对外效力包括债务人以及债务人以外第三

人，债务人以外第三人又以同一应收账款上其他权利人最为特殊，债权让与和应收账款质押具有同质性，

债权让与于合意成立时生效，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完成时生效，若先进行应收账款让与，再进行应收帐款

质押登记，应收账款质权能否善意取得有疑义。《担保制度解释》确定了应收账款权利竞存时“登记优

先、通知次优，均未登记未通知时按比例分割”规则，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对债权让与登记客

体的不当限缩，使该规则适用范围随之缩小。在对债务人的效力上，《物权法》缺乏相关规定，以往判

决中，法官往往借道债权让与的通知规则，《担保制度解释》建立了核实规则，二者之间有所区别。为

了保护质权人利益，必须限制质押财产，即应收账款的处分，其中也应包括抵销权的行使。质权人对质

押财产控制的核心是控制给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接收取债权，《担保制度解释》肯定了质权人的直

接收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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